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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广州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

印发给你们,请在辖属道路红线范围内开展自行车停放区选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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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适用范围 

1.本导则适用于广州市中心城区1（范围包括荔湾、越秀、天河、海珠等

四区全部，白云区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地区，黄埔区除知识城和九龙镇以外的

地区），其它区域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2.中心城区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含现有道路以及新建、改建、扩建道路）

自行车停放区的选址与设置均可参考本导则实施。 

3.自行车停放区的选址与设置，除符合本导则以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和行

业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4.本导则不适用于财政出资建设的固定锁桩式公共自行车停放区设置，锁

桩式公共自行车应参照《广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办法》执行。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导则的引用而成为本导则的条款。凡是标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本导则，然而，鼓励根据本导则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50220-95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CJJ37-201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GB5768-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51038-2015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50688-2011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1
引用自《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广州市中心城区道路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                  第 2 页 

 2

JGJ100-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DBJ440100/T 205-2014   城市道路人行道设施设置规范 

1.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1.城市道路 

城市范围内由不同功能、等级、区位的道路，以及不同形式的交叉口和停

车场设施，以一定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 

2.人行道 

城市规划道路红线至车行道边缘的空间，包含通行带、设施带。参见附录

A。 

3.通行带 

人行道上供行人通行的区域。参见附录 A。 

4.设施带 

人行道上可设置公共设施的区域。参见附录 A。 

5.路口人行带 

道路交叉口圆角控制范围内的人行道。参见附录 B。 

2 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2.1 设置原则 

1.交通适宜原则：自行车停放区应当能够合理利用道路空间，避免影响车

辆、行人的正常通行，或影响其他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 

2.安全美观原则：自行车停放区的设置应当保障用户存取车辆安全，同时

有利于引导规范自行车停放秩序。停放区不应设置在影响城市交通和城市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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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道路、景观道路及景观区域内； 

3.便民适用原则：自行车停放区应当以需求为导向，符合市民的出行需求，

能够方便市民快速便捷存取车辆，保证车辆进出停放区畅通无障碍，促进自行

车合理、高效使用； 

4.公交衔接原则：自行车停放区应当重点围绕城市公共交通网络节点周边

进行设置，方便市民利用自行车短距离接驳公共交通； 

5.因地制宜原则：充分利用绿化带、设施带、轨道交通站出入口后侧、人

行天桥引桥底、高架桥下等空间灵活设置； 

6.规模适度原则：停放区规模应当结合交通需求以及用地空间等多方面因

素进行综合地合理确定，并方便维护管理。 

2.2 设置要求 

1. 除禁止自行车骑行或停放的道路外，城市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以及

街区道路均可视条件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其中在主干路、次干路设置停放区应

当以保障行车安全以及道路交通顺畅为前提，且自行车必须停放在停放区内，

保持停放秩序良好；在支路以及街区道路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应当以便民适用为

原则。 

2.在人行道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应保证 2m以上的行人通行带宽度（重要

商业街行人通行带宽度不得小于 4m），同时不得占用（占压）路口人行带、人

行横道、公共（电）汽车停靠站（亭）、人行道上划设的既有非机动车道、无

障碍设施、盲道、绿道、消防通道、市政管线检查井、箱（井）盖、绿化树池

等其他公共设施的空间或影响上述设施的正常使用。 

3.自行车停车区宜设置在道路的设施带内，应保证自行车车身放置不超过

路缘石外沿。 

4.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高峰小时客流量较大，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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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空间有限时，在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可拓展绿化带内一定范围的灌木

带作为停放区域。 

5.自行车停车区应当分组设置，每组停车泊位数以 5～30辆为宜，具体组

数可结合道路条件、景观要求和停放需求合理设置。 

6.自行车停放区宜设置在平缓的地面，最大坡度不宜大于 4.0%。 

7.自行车停放区外沿轮廓线应当与机动车道或机动车泊位保持安全距离。 

8.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宜沿出入口地面亭围护结构两侧及后方地坪设置自

行车停放区；公交中途站宜沿站台两侧的设施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 

2.3 不应设置停放区的情况 

1.宽度 3.5m以下以及设置停放区后不满足行人通行带最小宽度要求的人

行道。 

 
图 2-1 人行道宽度对自行车停放区的设置要求 

2.城市轨道车站出入口地面亭平台前的踏步前缘 10m以内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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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3.公交中途站站台路缘线 5m以内的人行道。 

 
图 2-3 公交中途站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4.人行道斜坡、人行横道线等两侧各 5m范围内的人行道。 

 
图 2-4 人行横道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5.消防设施半径 5m范围内的人行道。 

 

图 2-5 消防设施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6.路口范围内（交叉口转角缘石曲线内以及距转角缘石曲线端点外 15m

范围）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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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路口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7.无障碍设施、盲道以及两侧各 0.25m范围内的人行空间。 

 
图 2-7 无障碍设施、盲道两侧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8.坡度大于 4.0%的人行道。 

9.水管、电缆、燃气等地下市政设施工作井半径 1.5m以内的人行道。 

 

图 2-8 公共设施周边自行车停车区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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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轮渡站、医院、学校、文体设施、较大商业

设施、旅游区等人流较密集的场所主出入口门前两侧各 10m范围以内。 

 

图 2-9 人流集散场地周边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11.机动车桥梁、隧道出入口 50米范围内。 

 

图 2-10 桥梁、隧道出入口自行车停放区设置要求 

12.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出入口。 

13.影响沿街商铺正常经营或影响沿线单位的人员、车辆进出的空间。 

14.积水、排水不畅或危险边坡的人行道。 

15.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桥梁、隧道等。 

16.未设置专用非机动车道的城市快速路。 

17.相关部门划定禁止自行车停放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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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行车停放区形式 

3.1 布局形式 

城市道路自行车停放设施宜优先利用道路红线范围外的城市空地以及灵

活利用其它空间布设。根据停放需求，综合考虑道路实际条件和景观要求，可

以合理选择结合设施带、通行带布设停放设施。 

1.利用城市空地 

对于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利用城市空地，如城市广场、城市绿地等，设

置独立的大型或中型停车区。 

2.灵活利用其它空间 

灵活利用城市高架桥底、人行天桥引桥底、建筑规划退缩位等，充分节约

城市用地。这种设置方式的停放区规模一般为小型规模。其中，在市政人行天

桥、高架桥、立交桥下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应当不影响市容市貌、符合市住房

与城乡建设委制订的《广州市市政桥梁桥下空间品质化提升手册》等桥下空间

管理的相关要求，并先行征询市政桥梁权属及管理单位意见。 

3.结合设施带 

利用设施带（如人行道行道树之间）空间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充分利用道

路空间，减少停车位对行人交通的影响。 

 
图 3-1 利用设施带设置停车位示例 

4.结合人行道通行带 

人行道空间充足的区域，结合人行道通行带设置停车区，需保证人行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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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m的通行带宽度（重要商业街行人通行带宽度不得小于 4m）。 

 
图 3-2 利用人行道通行带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 

3.2 设置形式 

城市道路自行车停放区的设置形式可采取平面式和立体式两种，通常情况

下一般采用平面式设置，如受场地条件限制时，可考虑设置立体停放设施。 

1.平面式 

1）平面式布局分为直排式、斜排式两种基本形式，为了方便车辆存取及

管理，通常情况下一般采用直排式设置，特殊情况下可适当采用斜排式。 

2）不同设置形式的停放位宽度和车辆横向间距以及自行车停车通道宽度

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特殊尺寸的自行车可根据自身尺寸进行相应调整，但应

同时设置专门的标识。 

3）单个平面式停放区的长度不宜大于 20m。相邻多组连续组合为停放区

时，相邻组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4m。 

2.立体式 

1）自行车停放需求大但场地条件受限时，可适当考虑设置立体停放设施。

确需设置立体停放设施时，设施不宜超过两层。 

2）立体式布局可分为地下、地上两种形式。在不影响城市景观、净高等

要求时，优先考虑设置地上形式；其次考虑设置地下形式，但应保障水管、电

缆、燃气等地下设施的正常使用。 

3.3 停放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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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放区位于盲道与路缘石之间的，车头统一朝向车道。 

2.停放区位于盲道与建筑物之间的，停放区离建筑物立面之间有行人通行

宽度，车头统一朝向车道；停放区紧贴建筑物立面的，车头统一朝向建筑立面。 

 

4 设 施 

4.1 一般要求 

1.设施的设置除满足本导则的规定，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标志标线的原材料、力学性能、外观质量、使用功效应符合 GB5768和

GB51038等规范的相关规定。 

2.自行车停车区必须施划标示停车区域边缘的标线，标志可根据现场条件

配套停车区标线使用。鼓励多采用标线方式对设施进行统一设置。 

3.自行车停放区内可预留合适位置，方便升级安装智能化引导设备，指引

市民规范停放自行车。 

4.2 标线 

1.停车位标线宜由标示停车区域边缘的边线及划于其中的自行车路面标

记图案、两侧的停车角度引导线共同组成。标线为闭合四边形；标线内的标记

为自行车图案；两侧的停车角度引导线为三道虚线。 

2.标线宜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只单独设置标线。已施划地面自行车图形

标记的，可不设置停车标志，未设置停车标志的应施划自行车图形标记。 

3.自行车停车区标线不得附带企业或品牌指向性信息。 

4.标线的颜色为白色，宽度为 10cm的实线，标线施划应清晰、顺直、均

匀。 

5.自行车图案在停放区域的垂直和水平位置居中设置。图案间距在 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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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视现场情况和需要可设置单组或多组。 

6.停车区域两侧宜各施划三道停车角度引导线，直排列间距为 60cm，斜

排列间距为 50cm，虚线的线段及间隔长度均为 20cm。  

 

图 4-1直排列停车位标线示例（单位：m） 

 

 

图 4-2 斜排列停车位标线示例（单位：m） 

4.3 标志 

4.3.1 一般规定 

1.标志包括停放标志与禁停标志。 

2. 在现实条件允许和避免相互遮档的前提下，标志应优先与其他设施共

杆设置。已施划地面自行车图形标记的，可不设置停车标志。 



广州市中心城区道路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                  第 12 页 

 12 

3.独立设置的标志牌建议采用单柱式支撑方式，标志板边缘及标志支撑结

构边缘至车行道路面边缘的侧向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0.25m；标志板下缘距路

面的最小净空高度应大于 2.5m； 

 

 

图 4-3 停车标牌设置示例 

4.自行车停车区标志不得附加设置有企业或品牌指向性信息。 

4.3.2 停放标志 

1.停放标志为自行车停车区配套设施，应与停车区标线配合使用。 

2.停放区标志牌应设置在自行车停放区或通道起点的适当位置，宜在停车

区边缘标线外 20cm范围内，靠近路缘石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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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停放标志设置位置示意 

3.单组或相近的多组相连组合的停放区，可设置 1个自行车停放标志，并

避免在同一区域重复设置。 

4.停放区标志牌版面为正方形，颜色为蓝底白字，边长为 40cm，P字与自

行车图案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结合使用。 

 

图 4-5 停放标志版式 

4.3.3 禁停标志 

1.禁止自行车停放的路段，应当在路段开始位置设置禁停标志，如禁停路

段较长，在路中适当位置也应设置禁停标志。 

2.禁停标志由主标志和辅助标志共同组成，辅助标志设置于主标志下方，

紧靠主标志下缘，其中主标志版面为圆形，直径为 40cm，牌面颜色为白底红

圈红杠黑图形，图形压杠；辅助标志版面为矩形，短边长 25cm，长边长 40cm，

牌面颜色为白底黑字，载明禁停道路名称和“禁止自行车停放”字样。标志牌

中的文字与图案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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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禁停标志版式 

4.4 停车架 

1.为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并方便市民保管私有自行车，在保障步行空

间的基础上，自行车停放区可适度设置停放支架。自行车停放支架种类应根据

周边的交通及景观条件进行合理选择。常见支架样式详见附录 D。 

2.自行车停车架应当符合城市道路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境管理部门的有关

规定，与城市空间的整体景观保持协调。 

3.自行车停车架形式、色彩、尺寸和材质等应尽量与路段上现有设置的自

行车停车架相协调。 

4.自行车停车架应设置在停放区的标线范围内的车头摆放侧，并保证停放

自行车后，车身不超过路缘石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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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1 人行道 

 

图 A.1 设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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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B.1 路口人行带 

 

注： 

1、图示为路口人行带控制范围，指人行横道线向外宽度； 

2、当人行道内侧路缘石转弯半径R<8m时，B取10m；当R≥8m时，B取5m。 

3、填充部分为路口人行带。 

图 B.1 路口人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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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C.1 自行车停放区设置尺寸 

表 C.1 不同设置形式自行车停放区的宽度和间距 

序号 设置形式 停车区宽度 车辆横向间距 

单排 2.0m 
1 直排式 

双排 3.2m 
0.6m 

单排 1.7m 
2 60°斜排式 

双排 3.0m 

单排 1.4m 
3 45°斜排式 

双排 2.4m 

单排 1.0m 
4 30°斜排式 

双排 1.8m 

0.5m 

 

表 C.2 不同设置形式自行车停车通道宽度 

序号 停车方式 通道仅一侧停车 通道两侧均停车 

1 直排式 1.50m 2.60m 

2 60°斜排式 1.50m 2.60m 

3 45°斜排式 1.20m 2.00m 

4 30°斜排式 1.20m 2.00m 

 

图 C.1 垂直式自行车停放区的宽度和通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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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60°斜排式自行车停放区的宽度和通道宽度 

 

图 C.3 45°斜排式自行车停放区的宽度和通道宽度 

 

图 C.4 30°斜排式自行车停放区的宽度和通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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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D.1常见自行车停车支架样式 

表 D.1常见自行车停车支架样式 

支架样式 样例示意图 特点 

卡轮式 

 

有利于规范车辆停放，易

于安装固定，占用空间和

建设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卡槽式 

 

有助于规范车辆停放，安

装固定点位较多，但对固

定埋深要求不高，占用空

间和建设维护成本相对较

高。 

螺旋式 

 

安装简单方便，建设维护

成本较低，对车辆停放秩

序的限制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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